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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代英幼儿园智能化系统采购及安装项目合同

甲方: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人民政府

乙方: 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常州市

代理机构：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金诚采竞磋[2023]030 号

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2023年6月5日进行的金诚采竞磋[2023]030

号竞争性磋商，甲、乙二方就乙方成交的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人民政府孟河代英

幼儿园智能化系统采购及安装项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合同内容

本项目是孟河代英幼儿园智能化系统采购及安装项目。包含综合布线系统、

校园网络系统、机房系统、安防系统、校园广播系统、多媒体教学系统、出入口

管理系统、会议扩声系统、显示系统等。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采购、运输、装卸、

安装、调试、测试、技术培训等，直至通过采购人验收以及质量保修、免费维保

等全部工作。

二、服务期限

施工现场满足施工条件，成交单位接到甲方入场通知后 15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安装调试工作。项目整体免费质保期三年。

三、合同文件构成

1、成交通知书；

2、乙方的响应文件；

3、乙方提交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4、金诚采竞磋[2023]030 号竞争性磋商文件；

5、最终报价及分项报价表；

6、合同附件（项目清单）。

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

1、合同价格：小写：3143000.00 元；大写：叁佰壹拾肆万叁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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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用结算：

（1）本项目实行全费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合同执行期间乙方的响应单价

固定不变，数量按实结算。

（2）安装调试完毕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能正常运行交付使用后付至合

同价款的 60%；经审计审定后付至审定价的 90%，审计满一年后付至审定价的

97%，3%余款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至保修期满后一次性结算（无息）。

（3）乙方必须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给甲方，发票开具方式：增值税

普通发票。

（4）如涉及变更，增加的设备在清单中有适用的，则按投标时的报价结算；

若增加的设备在清单中只有类似设备的，可参照类似设备的投标报价进行结算；

若增加的设备在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设备的，结算原则为：由乙方申报单价，经

监理、跟踪审计以及甲方签证后进行结算。

五、违约责任

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交付

货物，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交付货物一周罚款 5000

元，不满一周按一周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5%；迟延交付货物的违约

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

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么乙

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 0.1 %计

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5 %；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

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3、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告

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他

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

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

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4、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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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

损失；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

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

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

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6、 如果出现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暂停采

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

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六、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金诚采竞磋[2023]030 号采购

文件的要求。

七、本合同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经代理机构鉴证盖章后生效。

2、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

原则下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需向采购方提交二份备存。

八、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费用；

（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

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4、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九、其它

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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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附则

1、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代理机构壹份。

2、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同相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解释。

甲方（章）：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408014112943L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开户银行：江南银行常州市小河支行

开户账号：3204112401201000143622

乙方（章）：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551171586G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京云锦路支行

开户账号：479361758530

代理机构（见证方）（章）：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68 号金城大厦 19 楼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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